
2021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班主任津贴及教师节专项经费

预算类型 一般公共预算

主管部门 区教育局 实施单位 乐群小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8.00 64.8 64.8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8.00 64.8 64.8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体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完成对16名教职工、36个班级的班主任的津贴及教师节经费的发放工作。有效保障教
职工福利水平。实现教师满意度90%以上。

已完成本项目的实施，完成对16名教职工、36个班级的班主任的
津贴及教师节经费的发放工作。有效保障教职工福利水平。实现

教师满意度90%以上。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年度指
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指标(50
分)

数量
指标

班主任津贴发放数 36名 36名 12 12

教职工补贴人数 16人 16人 12 12

质量
指标

经费发放准确率 100% 100% 13 13

时效
指标

2021年12月31日前津贴补贴的发放工作 2021年12月31日前 2021年12月31日 13 13

成本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4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保障教职工福利水平 有效 100% 30 30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指标（10分）

教师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100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填报日期

审核意见

审核人 联系方式 审核日期

备注：
一、请根据原审核通过的绩效目标，填写完善项目信息、指标内容和年度指标值后，对完成情况开展自评。
二、绩效评价指标和方法
（1）单位自评指标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指标，包括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
    单位自评指标的权重由各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原则上预算指标率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预算执行率10%、产出指标50%、效益指标30%、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二、
三级指标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准确反映项目的产出和效益。
（2）单位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总分由各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
    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与年初指标值相比，完成指标值的，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要分析原因，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
的，要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未完成指标值的，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记分。
    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
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三、填报人信息由各预算单位填报人填写，审核人信息由各一级预算单位审核人填写。



2021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午餐午休管理经费

预算类型 一般公共预算

主管部门 区教育局 实施单位 乐群小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2.00 45.2 45.19 10 99.9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2.00 45.2 45.19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满足校内需要午托学生的需求，预计有300名学生会参加，按要求分配好班级和教师管理，保证学生校内
安全稳定，提供良好的休息环境。

已完成满足校内需要午托学生的需求，有300名学生参加，按要求
分配好班级和教师管理，保证学生校内安全稳定，提供良好的休

息环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年度指
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

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伙食供应人数 16个班 116个班 6 16

质量指标 伙食供应达标率 100% 100% 17 17

时效指标 伙食制作及时性：及时 及时 100% 17 17

成本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40分)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指标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 0% 0% 15 15

食堂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100%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指标（10分）

学生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99.9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填报日期

审核意见

审核人 联系方式 审核日期

备注：
一、请根据原审核通过的绩效目标，填写完善项目信息、指标内容和年度指标值后，对完成情况开展自评。
二、绩效评价指标和方法
（1）单位自评指标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指标，包括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
    单位自评指标的权重由各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原则上预算指标率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预算执行率10%、产出指标50%、效益指标30%、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二、三
级指标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准确反映项目的产出和效益。
（2）单位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总分由各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
    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与年初指标值相比，完成指标值的，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要分析原因，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
的，要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未完成指标值的，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记分。
    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80%
（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三、填报人信息由各预算单位填报人填写，审核人信息由各一级预算单位审核人填写。


